




鄂尔多斯分行 2026 年至 2028 年守护服务业务外包项目

招标公告

招标编号：【HXZB】20260372

1. 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 鄂尔多斯分行 2026 年至 2028 年守护服务业务外包项目 已由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分行 批准，项目业主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分

行 ，资金来自 企业自筹 ，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招标人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鄂尔多斯分行 ，招标代理机构为 恒信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进行

公开招标。

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名称：鄂尔多斯分行 2026 年至 2028 年守护服务业务外包项目

2.2 服务地点：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阿勒腾席热镇兴泰商务广场 T4 楼 2705 室。

2.3 服务内容：外包商派驻人员在报警监控联网中心利用技防手段对我行金库、营业网

点和自助设备等提供远程守护服务（详见服务需求说明书）。

2.4 服务周期：三年，合同一年一签。

2.5 招标范围：本项目拟采购中国工商银行鄂尔多斯分行守护业务外包服务。主要用途

是外包商派驻人员在报警监控联网中心利用技防手段对我行金库、营业网点和自助设备等提

供远程守护服务。业务应用场景为金库非现场守护、警情处置、监控巡查、事项核查、非现

场检查。采购结果适用范围是中国工商银行鄂尔多斯分行全辖，使用范围是中国工商银行鄂

尔多斯分行全辖。

2.6 预估金额：600000 元人民币/年，3年 1800000 元人民币。

3. 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投标人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且必须是经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登记，所提

供相关资质应完全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经营范围内有守护服务。（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及

开户许可证或基本开户信息）

3.2 投标人在最近三年内的经营活动中没有行贿犯罪等重大违法记录。（提供承诺函）

3.3 投标人在最近三年内在与工商银行的项目合作过程中，没有出现重大合同违约、泄

露商业秘密或技术秘密、涉“虚列支出、套取费用”等事件，并且未被纳入《中国工商银行



不良行为供应商禁入名单管理办法》的禁入名单或中国工商银行内蒙古分行负面供应商清单

内。（提供承诺函）

3.4 投标人无不良信用记录：①未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

内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②未在信用中国（http：//www.creditchina.gov.cn）被

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名单；③未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发现有行

贿犯罪记录；（提供网站查询截图，评标委员会有权在评标过程中进行查询，如查询结果与

投标文件不符，以评标委员会查询结果为准）。

3.5 投标人具有足够的生产规模及能力，在行业内具有良好的信誉和业绩，具有足够的

经济及技术能力，保证按照工行要求按时、高质量地完成服务。（提供承诺函）

3.6 投标人有依法缴纳税收的良好记录，提供近一年内不少于 3 个月的依法缴纳税收的

证明。

3.7 投标人的售后服务体系应涵盖工行(县级)及以上机构要求所在区域；供应商应具备

工行(县级)及以上机构的服务人员配置能力。（提供承诺函）

3.8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同时参加同一项目

(子项)项下的采购活动。（提供承诺函）

3.9 除单一来源采购项目外，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

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不得再参加该采购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提供承诺函）

3.10 投标人原则上应能够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提供承诺函）

3.11 投标人入围后须在我行开立对公结算账户。（提供承诺函）

3.12 根据区分行《关于规范安保外包服务合同及有关事项的通知》（工银蒙保［2025］

6 号）文件中第三项第 4 条规定：同一家二级分行，原则上守护和驻点保安业务，不得使用

同一家安保外包公司，故目前为我行提供驻点保安服务的供应商及子公司不得参与本次招

标。（提供承诺函）

专用资格：

3.13 具有公安机关审核批准的有效《保安服务许可证》（提供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3.14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

4. 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获取采购文件的时间、地点及方式



（1）凡有意参加本项目的潜在投标人，请于 2026 年 04 月 27 日至 2026 年 05 月 06 日，

每日 9:00 时至 17:30 时（北京时间，下同），将加盖公章的资料扫描成一个 PDF 格式文件

发送至我公司邮箱 xhjs2022@126.com，邮件以项目名称+公司简称命名。

（2）资料审核通过后邮箱通知，确认后 24 小时内向符合条件的潜在投标人发售招标文

件。

4.2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500 元，售后不退。投标人应在收到通过邮件的当天，采用银

行公对公转账方式转入招标代理机构指定账户或现金方式缴纳，转账时备注投标人名称全称

+项目编号（若采用个户对公户转账，后续不再开具发票）。

单位名称：恒信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华强广场支行

账号：1702220519200013952

4.3 获取招标文件时，需提供以下证明材料：

（1）提供有效的营业执照副本（经营范围内有守护服务）、企业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或

基本开户信息。（提供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2）提供具有公安机关审核批准的有效《保安服务许可证》。（提供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3）提供授权委托书。（附件 1）

（4）离职人员所在投标人承诺。（附件 2）

（5）亲属回避承诺书。（附件 3）

5. 投标文件的递交

5.1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26 年 05 月 18 日 09 时 30

分；地点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丁香北路映德苑小区2单元12楼开标室（教育厅南20米院内）；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5.2 发布公告的媒介，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下述网站上发布：

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www.cebpubservice.com）；

内蒙古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www.nmgztb.com.cn）；

其它媒介转发无效。

6. 本次招标联系事项

招 标 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分行

地 址：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

联 系 人：戴经理

https://www.nmgztb.com.cn/


联系方式：18047720563

招标代理机构：恒信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丁香北路映德苑小区 2 单元 12 楼

联 系 人： 朱曙光

联系方式： 18204938886、18647975702

2026 年 4 月 27 日



附件 1：

授权委托书

本人 （姓名）系 （投标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现委托 （姓名）

为我方代理人。代理人根据授权，以我方名义参加 （项目名称）领取招标文件

和处理有关事宜，其法律后果由我方承担。

委托期限：自签署之日起 天。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

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扫描件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扫描件

投 标 人：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或盖章）

身份证号码：

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身份证号码：

年 月 日



附件 2：

离职人员所在投标人承诺

我方承诺如下：

我方与五年内曾在贵方各机构担任机构负责人、部门负责人职务，或参与过集中采购工

作的有关人员及其实际控制企业签订了咨询、顾问或类似协议，或上述有关人员在我方担任

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涉金融业务的销售部门

人员的关联情况见下表，同时我方承诺对参与的集中采购项目不构成实质影响。

我方特此承诺，贵方一经发现我方有违反上述承诺（不论在签订此承诺之前或以后）的

行为，则均视为违反本承诺，贵方可根据相关法律或内部制度对我方采取警告公示、取消商

务谈判资格、减少份额、暂停项目合作、解除合同、清退，直至纳入采购供应商禁入名单库

管理，并对贵方因此所受损失进行全额赔偿，触犯法律的，依法办理，我方愿意承担一切后

果和责任。

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各机构离职人员关联情况表:

序号 离职人员姓名 曾任职机构（工行） 现任职（投标人）

1

...

须知：如无相关关联情况请写“无”；对于拒绝承诺或承诺不实，工商银行有权取消供应商

参与资格。

公司名称：XX 公司（盖章）

被授权人签字：

日期：X 年 X 月 X 日



附件 3：

亲属回避承诺书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尔多斯分行：

我方承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贵

行员工均无夫妻、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近姻亲关系及可能影响廉洁的其他亲密

关系。如承诺不实，愿意接受工商银行内蒙古分行亲属回避相关规定，如给你方造成损失，

愿意承担相应责任。

特此说明。

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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